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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三十五届会议 
2011年 11月 28日至 12月 3日，德班 
议程项目 12 
《公约》之下的能力建设 

  《公约》之下的能力建设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附属履行机构的建议 

 附属履行机构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作为建议提出以下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

议第十七届会议通过： 

   决议草案 -/CP.17 

  《公约》之下的能力建设 

 缔约方会议, 

 忆及第 2/CP.7、2/CP.10、4/CP.12、1/CP.16和 10/CP.16号决定， 

 承认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对于使其能充分参与和有效履行依《公约》所作的

承诺极为重要， 

 审议了秘书处为支持开展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框架执行情况第二次全面审查

而编写的文件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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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尽管已经取得了进展，但在解决第 2/CP.7 号决定所载的发展中国家
能力建设框架中确认的优先问题方面仍然有差距， 

 重申能力建设应是一个连续、渐进和迭接的进程，应是参与性的，由国家驱

动，符合国家的优先事项和情况， 

 重申在能力建设活动中必须考虑到性别方面，并且必须认识到青年和残疾人

在能力建设活动中的作用和需要， 

1.  决定第 2/CP.7号决定所载能力建设框架中确定的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需要范
围和优先领域以及第 2/CP.10 号决定中确认的关键因素仍有相关意义，并继续作
为发展中国家执行能力建设活动的基础和指导； 

2.  还决定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重点和需要，包括从第 1/CP.16 号决定中产生
的重点和需要，在进一步执行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过程中应予以考虑； 

3.  请联合国有关机构和政府间组织继续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努力提供支
持，强调发展中国家需要充分参与这些活动的构思和开展； 

4.  并请《公约》附件二所列缔约方和有能力的其他缔约方、多边、双边、国际
机构、私营部门继续提供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行动； 

5.  进一步请缔约方在国家信息通报、提交材料和相关文件中加强关于能力建设
最佳做法的报告，以期进一步认识到并扩大能力建设活动的影响； 

6.  决定应酌情在系统、体制和个人各级改善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框架的进一步
执行，为此要做到如下： 

(a) 确保从活动设计、执行、监测到评估的全过程征求利害关系方的意见； 

(b) 进一步将气候变化问题和能力建设需要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计划和预算； 

(c) 增进对能力建设活动的国家驱动的协调； 

(d) 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网络联系和信息共享，特别是通过南南合作
和三角合作； 

7.  还决定结束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框架执行情况第二次全面审查并在附属履行
机构第四十二届会议（2015 年 6 月）上启动第三次全面审查，同时要考虑到与
能力建设有关的第 1/CP.16和-/CP.17 2 号决定，以期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二届会
议（2016年 11月至 12月）上完成审查。 

 

     

  

 2 《公约》之下的长期合作行动问题特设工作组议程项目 3.6下提出的决定草案。 


